
上海海洋大学
第三届“海洋杯”教职工乒乓球团体比赛规程

一．主办：上海海洋大学工会

承办：上海海洋大学教职工乒乓球协会 

二．竞赛日期与地点：

日期：6月（具体待定）
地点：上海海洋大学体育馆乒乓房。

三．参赛办法：
1．每部门组织一支队伍，每队至少报名9人（人数少的部门可以联合组队）；每队编制由领队和参赛队员组成，领队可以由参赛队员兼任。

2．每位参赛队员在每场比赛中只能参加一个单项的比赛，不能兼项。

3．报名表请各部门工会于5月30日前邮件至校工会jfchen@shou.edu.cn 
四．比赛项目：

团体赛共七个单项：男单1、男单2、男单3、女单1、女单2、男双、混双。

为便于计分，让更多的队员进行交流，各队必须打满所有七个项目的比赛。各队每人限报一项，不得兼项。
五．竞赛规程：

1． 比赛分小组循环赛、半决赛、决赛三阶段进行。
2． 比赛顺序均按男单1、女单1、混双、男单2、女单2、男双、男单3的顺序进行。

   每场比赛前，由领队确定上场队员名单，填写后报比赛主办方。

3．赛制：

    比赛采用团体对抗的形式，每场球比赛7个单项，每单项比赛三局，每局11分，三局两胜，每球得分制。

（1）小组赛：采取单循环，每个小组前两名进入下一轮。
（2）淘汰赛：交叉单场淘汰，具体见报名后公布的赛程图。
（3）决赛： 争夺冠、亚、季军。
4． 小组赛中每场七项四胜，胜一场积2分，负一场积1分，弃权0分，各队按积分决定小组名次；如积分相等，则按相互队的净胜局和净负局的比值决定名次；如局比值相同则按净胜分、净负分的比值决定名次。

5．每单项比赛各队只能有一次暂停，暂停时间为一分钟，其余比赛时间不得陆续喊话，以避免影响其他选手的比赛。
六．其他事项

1．上面未尽比赛规则，参照乒乓球国际比赛规则。文明比赛，服从裁判。

2．比赛球拍自带，比赛用球为白色三星40mm大球，由主办方提供。

3．参赛选手尽量不得穿着和比赛球同色即白色衣服。
七．裁判：

每场比赛设裁判1名。每场比赛后上交比赛情况记录。

裁判长：叶鸣     副裁判长：沙峰  邓定坤
8． 名次与奖励：

获得前三名的部门给予名次奖励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海洋大学工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5月20日

